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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11批）

序号

1

2

3

4

受理
编号

D3NM2025
06070018

D3NM2025
06070027

X3NM2025
06070003

X3NM2025
06070005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2011 年，举报
人位于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昭君镇侯
家圪堵村二道水泉
社南侧 4 公里处的
170亩土地被侵占、
出售，建成养鸡场，
该 养 鸡 场 异 味 扰
民。

2025年鄂尔多
斯市康巴什区康泽
苑步行街赵家烧麦
馆私自在居民楼上
搭建烟道，异味扰
民。

鄂尔多斯准格
尔旗龙口镇红树梁
村北咀社，2023 年
听说煤矿要征地，
全社30多户村民在
耕地、林地、草地上
大量抢建房屋、冷
库，无任何手续，违
建面积 5 万平方多
米，监管人员不作
为，违建至今存在。

鄂尔多斯市广
晟预拌砂浆有限责
任公司 (又叫鄂尔
多斯广晟混凝土有
限责任公司)位于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
区混凝土沥青拌合
站地块，该公司自
成立以来，违规占
地筛沙搅拌，无环
评审批，无资质开
工，生产设备属于
国 家 淘 汰 产 能 设
备，露天存储砂土，
扬尘扰民，废弃物
废水乱排乱放，没
有消防安全设施，
施工从业人员无证
生产，没有任何安
全措施，生产的产
品不符合国家产品
标准规定。

行政
区域

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

鄂尔多斯市
康巴什区

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

鄂尔多斯市
康巴什区

问题
类型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

1.“170亩土地被侵占、出售，建成养鸡场”问题部分属实，其中“170亩土地被侵占、出售”问题不属实，“建成养鸡场”
问题属实。

经调查，2011年4月达拉特旗昭君镇侯家圪堵村二道水泉社召开社员大会，同意将170亩村集体土地（荒地）承包给内
蒙古万开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万开公司”）用于种养殖基地项目建设，并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租期为 50
年。合同约定土地用途为高效农业生产或规范化农业园区建设。合同签订后，万开公司一次性支付土地租赁费，随后社
集体将租赁费平均分配至所有社员。目前，项目建成日光温室11栋（占地12.23亩）、羊舍1栋（占地0.9亩）、鸡舍2栋（占
地12.43亩）及其他配套生产生活附属设施（占地4.28亩），现存栏蛋鸡2.7万羽。经套合国土“二调”数据图，11栋日光温
室用地均为一般耕地，羊舍、鸡舍及其他附属设施用地均为其他林地，其余土地现状均为耕地且已划入基本农田保护范
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行业标准》，林地分类中无“其他林地”，因此该项目中涉及占用其他林地的相关设施不按
照林地进行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有关规定，项目占用一般耕地建设11栋日光温室，未将
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土地用途未改变。

2014年1月，万开公司种养殖基地项目取得相关手续，但因该集体土地与白土梁林场存在权属纠纷，至今未取得旗人
民政府设施农业用地批复。2024年4月1日，旗人民政府向旗林草局、自然资源局出具《关于核发达拉特旗国营林场不动
产权证书的批复》，妥善解决了二道水泉社集体与白土梁林场土地权属纠纷，现正在申请办理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手续。

2.“该养鸡场异味扰民”问题部分属实，其中“异味”问题属实，“扰民”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该养殖场于2014年3月开始陆续取得了环评审批及验收手续，建有360立方米混凝土储粪池和230平方米

的干粪储棚，固液分离后的尿液和干粪作为肥料还田。2025年6月8日，经达拉特旗生态环境局委托内蒙古碧蓝环境公
司对该养鸡场异味进行检测，该养殖场废气排放浓度均值符合《禽畜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限值要求。经现场核实，
受近日天气炎热、养鸡场内存在一定异味。该项目距周边农户房屋最近距离约1500米，根据《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
技术规范》，养殖场卫生防护距离为500米，符合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目前，养殖场畜禽粪便均在混凝土储粪池内堆放发
酵（与环评要求一致），待大田作物收获后还田或出售给周边农户施用，经昭君镇相关工作人员到附近居民点实测，现场
无异味。

1.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康巴什区康泽苑步行街赵家烧麦馆于2024年4月开始营业，证件齐全，厨房
配备2台攀峰牌油烟净化设备均运行正常，排烟管道未发现泄漏情况。

2.“赵家烧麦馆私自在居民楼上搭建烟道”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核实，该商户于2024年11月征得楼上4户居民同意
后，向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申请沿楼宇北外墙至楼顶规范安装专用排烟管道，并定期清洗维护专用排烟管道，
不存在私自搭建烟道问题。

3.“异味扰民”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核实，赵家烧麦馆主营羊肉烧麦，不涉及炒菜，无油烟，但有明显羊肉膻味，加之
作业期间蒸汽量较大，商户打开厨房窗户通风，导致羊膻味外泄扰民，并非排烟管道外泄造成。

1.“鄂尔多斯准格尔旗龙口镇红树梁村北咀社，2023年听说煤矿要征地，全社30多户村民在耕地、林地、草地上大量
抢建房屋、冷库，无任何手续，违建面积5万平方多米”问题部分属实。

经现场核查，投诉人反映的鄂尔多斯准格尔旗龙口镇红树梁村北咀社总面积2.4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26户338人，
全社大部分土地位于准格尔旗宏丰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煤矿、内蒙古锦泰碓臼沟煤炭有限公司碓臼沟煤矿和准格尔
旗云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串草圪旦煤矿井田范围内。截至2025年6月9日，该社范围上述三矿均未进行开采，未申请开
展土地补偿工作，准格尔旗人民政府也未发布相关土地补偿公告。2023年5月至7月，红树梁村北咀社41户村民陆续在
该社范围内建设了33处房屋、8处农副产品储藏库（冷库）。其中2处农副产品储藏库在原宅基地批准范围内，属于合理
利用宅基地的范畴，不属于违建，其他39处房屋及农副产品储藏库建设时未取得相关用地手续。该社39处未取得用地
手续情况下建设的房屋和农副产品储藏库占用土地面积共1.0733万平方米（其中旱地0.4441万平方米、林地0.3146万平
方米、草地0.2414万平方米、其他土地0.0732万平方米）。2023年8月至今该社再未出现违法建设情形。

2.“监管人员不作为，违建至今存在”问题部分属实。
原龙口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巡查发现后，2023年5月至7月，对其中18处违建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限期

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对剩余21处违建通过电话和召开约谈会方式进行了制止，要求当事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当事
人在规定期限内均未自行拆除。因原龙口镇综合行政执法局中队长韩某某在巡查制止该社违建行为，开展行政执法工
作过程中，未严格履行告知义务，引发信访矛盾，造成不良影响，2024年8月22日中共准格尔旗龙口镇纪律检查委员会决
定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2023年12月22日，原龙口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认定为不符合“一户一宅”审批条件的4处违建进行了拆除，剩余35
处初步认定符合“一户一宅”审批条件，但因当时准格尔旗人民政府正在组织修订《准格尔旗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试
行）》，龙口镇人民政府待新办法正式修订出台后进一步明确分类处置措施。2024年 6月至 10月，龙口镇人民政府根据

《准格尔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准格尔旗集中整治违法违规建筑行动方案〉的通知》的要求，对其中不符合“一户一
宅”审批条件认定为违建的6处于2024年9月组织进行了拆除，对符合“一户一宅”审批条件的29处暂未处置。2024年9
月30日，准格尔旗人民政府印发了《准格尔旗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根据该办法，龙口镇人民政府决定为25处补办宅
基地审批手续（目前17处已取得准格尔旗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批复，8处正在完善组件报批资料），对4处符合生产生活
实际需求的设施农用地，按照农牧民房前屋后简易设施进行设施农用地备案，目前已完成备案。

以上39处违建中，31处已改正违法行为（10处已拆除，违法状态已消除，17处为满足农村居民住房需求而建设的住
宅，符合“一户一宅”条件，已取得批复，4处为直接服务于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实际需求的设施，已完成备案），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准格尔旗林草局和龙口镇人民政府对上述31处村民建设住宅和农用设施的行为不予行政
处罚。对8处宅基地农用地转用未整改到位的违建，龙口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已下达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通知，到期仍
未改正由龙口镇人民政府组织拆除。

经核查，举报人反映的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混凝土沥青拌合站地块位于原康巴什新区乌兰希里城乡统筹就业示范
园（现为康巴什区中小企业项目园）37号地块。鄂尔多斯市广晟预拌砂浆有限责任公司于2010年6月入驻园区，2012年
正式生产经营。园区由康巴什新区管委会2009年组织建设，2010年10月建成投运，总体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已批复。

1.“违规占地筛沙搅拌”问题部分属实。鄂尔多斯市广晟混凝土有限公司于2009年注册成立，2010年3月按照康巴什
新区管委会2010年第二次党工委会议精神，原新区综合监察大队、博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鄂尔多斯市广晟混凝
土有限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约定鄂尔多斯市广晟混凝土有限公司将康巴什新区乌兰希里城乡统筹就业示范园的场地作
为商砼拌合站项目的生产用地，面积为39.96亩。2012年4月原鄂尔多斯市国土资源局康巴什新区分局对违法用地行为
进行了处罚，经套合2009年国土二调数据占用草原0.436公顷于2020年补办了征用使用草原审核同意书，所用生产用地
已征收。

2.“无环评审批”问题不属实。该企业于2010年3月4日取得环评批复，2012年正式生产经营。改造项目于2023年10
月24日取得环评批复。目前该项目已完成验收。

3.“无资质开工”问题不属实。该企业于2010年4月14日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4.“生产设备属于国家淘汰产能设备”问题不属实。经核查，该企业2012-2023年生产设备为三一重工公司HZS120

型号水泥混凝土搅拌站，不属于国家淘汰产能设备。2023年对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生产设备更换为三一重工公司
JS3000E双卧轴混凝土搅拌机，已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年检合格。

5.“露天存储砂土问题，扬尘扰民”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核查，厂区内现有4个粉罐，设置5处堆场挡风墙，与环评批
复要求一致，其他物料均进行苫盖，但仍有部分区域存在苫盖不到位的情况，存在一定程度的扬尘问题。

6.“废弃物废水乱排乱放”问题部分属实。按照环评批复要求“生产废水为搅拌机清洗水、罐车清洗水全部收集到沉
淀池沉淀后全部循环利用，不外排”，经现场核查，不存在废水乱排情况。厂区东侧堆存少量废弃混凝土及沉淀池中沉淀
的泥沙，不符合环评即清即运要求。

7.“没有消防安全设施”问题部分属实。该企业厂区主要用于生产、销售和运输混凝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十五条规定的需办理消防安全检查的公众聚集场所，无需办理相关的行政许可。根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55037-2022），建筑高度大于15m或建筑体积大于10000m3的办公建筑、教学建筑及其他单、多层民用建筑应设置室
内消火栓，该厂区不满足以上条件可不设置室内消火栓。经现场核查，厂区宿舍和办公区域灭火器数量配备不足，未达
到《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标准要求；部分灭火器瓶体存在损坏，压力表显示异常，无法保证正常使用。

8.“施工从业人员无证生产”问题不属实。经核查，该企业按期向住建部门办理资质延期，从业人员数量及执业资格
均符合要求。现有2名建筑专业工程师、4名混凝土行业实验员，人员具备从业资格。

9.“没有任何安全措施”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该企业已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
及各岗位员工的安全职责。定期开展安全检查，但检查资料和隐患台账不健全；每年开展四次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应急
处理等方面安全教育培训，同时相关执业人员每年进行线上继续教育。制定设备定期保养计划，对搅拌机、输送带、配料
机等关键设备进行日常检查，及时更换磨损部件。

10.“生产的产品不符合国家产品标准规定”问题不属实。该企业进场原材料按照批次进行留样，并在自有实验室进
行原材料试验和配合比试验，在生产环节进行混凝土试块留样，出厂进行坍落度检测，随车提供预拌混凝土出厂合格
证。经核查，进场原材料验收记录单、原材料自检报告、配合比验证、出厂合格证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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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
目标

加强农村
牧区规模
化种养殖
项目监管，
深入推进
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
用推动畜
禽养殖业
绿色发展。

持续加强
油烟污染
等问题的
日常巡查
与监管力
度，确保发
现问题及
时处理。

加大监管
力度，切实
加强违法
建设源头
防控，有效
遏制农村
及城市周
边私搭乱
建等违规
违法行为
发生。

加强巡查
监管力度，
督促企业
依法经营。

处理和整改情况

1.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已要
求旗自然资源局依照相关规定
尽快核发不动产权证书，责成昭
君镇加快办理设施农业用地备
案手续。

2.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责成
相关部门加大对企业的监管力
度，要求企业做好项目区内养殖
舍、储粪池、堆肥场所的防渗、防
漏措施，防止异味扩散，减少对
周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2025 年 6 月 8 日，康巴什
区城市管理局聘请第三方专业
机构对该商户油烟排放进行了
现场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符合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中规定的限值要求。

2. 康巴什区要求商户今后
在作业期间关闭厨房门窗，并在
厨房内安装除味设备，防止异味
外泄的同时净化羊膻味。此外，
要求商户定期维护清洗油烟净
化设备，防止烟气外泄。

1. 准格尔旗人民政府责成
旗林草局和龙口镇人民政府对
非法占用林草地行为进行查处，
同时对 25处宅基地中涉及的林
草地办理审核审批手续。

2. 准格尔旗人民政府责成
龙口镇人民政府加快8处宅基地
农用地转用组件上报旗自然资
源局进行审批。

3. 准格尔旗人民政府责成
旗农牧局、旗林草局、龙口镇人
民政府严格按照《关于全面常态
长效治理违建行为的意见》加大
监管力度，切实加强违法建设源
头防控，有效遏制农村及城市周
边私搭乱建、圈占土地、无序建
设等违规违法行为发生。

1. 关于“违规占地筛沙搅
拌”问题。康巴什区人民政府责
成自然资源、林草等部门加强日
常监管，规范建设项目用地行
为。

2. 关 于 苫 盖 不 够 严 密 问
题。康巴什区人民政府要求企
业立行立改，严密苫盖，厂区洒
水抑尘，已整改完毕。

3. 关于厂区东侧堆存少量
废弃混凝土及沉淀池中沉淀的
泥沙问题。康巴什区人民政府
要求企业立即进行清理，在清理
过程中采取防护措施，防止造成
二次污染。

4. 关于厂区宿舍和办公区
域灭火器数量配备不足、部分灭
火器瓶体损坏问题。康巴什区
人民政府要求企业立行立改，已
整改完毕。

5. 关于安全检查资料和隐
患台账不健全问题。康巴什区
人民政府要求企业立行立改，
对安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隐患
问题进行台账式管理，压实整改
责任。

是否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值班主任 刘 悦


